附件1
2018年度广西设区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发展绩效考评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考评标准
	考评方法

	一、制度
建设
（40分）
	（一）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18分）
	1.有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国家试点医院或自治区示范医院（8分）
	　
	有国家试点医院得8分，有自治区示范医院得4分。
	查看文件资料。

	
	
	2.设置总会计师岗位的三级公立医院占比（%）（5分）
	辖区已设置总会计师岗位的三级公立医院数/辖区三级公立医院总数×100%。
	比例达到100%得5分，未达到的按实际比例得分。
	查看文件资料。

	
	
	3.公立医院章程制定情况（5分）
	2018年底，各设区市辖区内30%的二级、50%三级公立医院和10%的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开展制定章程的试点工作。
	比例全部达到得5分，未达到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查看文件资料。

	
	（二）薪酬制度改革（10分）
	参加薪酬制度改革试点（5分）
	　
	参加改革试点得5分，否则不得分。
	查看文件资料。

	一、制度
建设
	（三）分级诊疗制度建设（10分）
	医疗联合体建设情况（10分）
	根据《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方案的通知》（桂卫发〔2018〕8号）要求，按《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评分标准》评分。
	按《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评分标准》评分。
	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全区医联体建设情况的通报》（桂卫医发〔2019〕3号）和医联体年度考核结果提取本期数据。

	
	（四）医改监测质量（7分）
	2018年度医改监测质量（7分）
	根据2018年度医改监测全区会审情况评分。
	先以百分制计算，每项逻辑性错误、每迟报半天、每项国家反馈错误均扣5分，每项合理性错误扣1.5分；得分再按比例换算。
	由广西卫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评分。

	二、医改
重点监测
（20分）
	（一）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5分）
	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30%（5分）
	指药品收入（不含中药片）占医疗收入的比例。
	≤30%得5分，高于30%的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二）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费（元）（5分）
	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费≤20元（5分）
	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耗卫生材料（元）=卫生材料费/（医疗收入-药品收入）×100元。
	≤20元得5分，高于20元的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二、医改
重点监测
	（三）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5分）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35%（5分）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业务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100%
	≥35%得5分，低于35%的按不足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四）医疗费用同比增幅（%）（5分）
	医疗费用同比增幅≤自治区下达的2018年控费目标要求（5分）
	指本期开展医疗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同期数相比较的增长幅度，包括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
	增幅≤《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落实2018年医疗费用增幅控制目标工作的通知》（桂卫体改发〔2018〕7号）对各设区市下达的控费目标得5分，高于目标值的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三、重大
疾病防控
（5分）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乙肝疫苗平均报告接种率（%）（5分）
	全市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乙肝疫苗平均报告接种率达90%以上（5分）
	
	报告接种率=90%得3分，低于90%的每低0.01个百分点扣0.002分，扣完为止；高于90%的每高0.01个百分点加0.002分。
	从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监测管理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四、卫生
监督执法
（3分）
	加大案件查处力度（3分）
	案件查处率（%）（3分）
	案件查处率=全市查处案件数/全市应监督户数×100%。
	案件查处率最高的设区市得3分，其他设区市的得分=该市案件查处率/全区最高市案件查处率×3分。
	从卫生健康监督信息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五、食品
安全监测
（6分）
	（一）食源性疾病监测率（%）（3分）
	监测样品数量不得少于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数（3分）
	食源性疾病监测率=监测样品数量/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数×100%。
	完成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100%以上的得3分，完成90%-99%得2.4分，完成80%-89%得1.5分，完成79%以下的不得分。
	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二）食品污染物监测及有害因素监测率（%）（3分）
	监测样品数量不得少于国家和自治区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3分）
	食品污染物监测及有害因素监测率=监测样品数量/国家和自治区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100%。
	完成国家和自治区监测任务95%以上的得3分，完成90%-95%得2.4分，完成89%以下的不得分。
	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六、妇幼
健康管理
（6分）
	（一）孕产妇死亡率（%）（3分）
	孕产妇死亡率≤18/10万（3分）
	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数/活产数×100000/10万。
	≤18/10万得3分，高于18/10万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自治区桂妇儿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二）婴儿死亡率（3分）
	婴儿死亡率≤7.5‰（3分）
	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数/活产数×1000‰。
	≤7.5‰得3分，高于7.5‰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自治区桂妇儿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七、人口
家庭发展
（5分）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健康工作推进率（%）（5分）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健康工作推进率达到100%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健康工作推进率=（流动人口免费技术服务率×50%+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信息协查反馈率×20%+流动人口个案信息入库率×20%+全区“三留守”检查合格率×10%）。
	推进率达到100%得5分，未达到100%的按比例得分。
	从全员人口数据库提取本期数据。

	八、基层
综合医改
（5分）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5分）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达到100%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0%。
	占比达到100%得5分，未达到100%的按比例得分。
	由广西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提供本期数据。

	九、工作
成效激励
（10分）
	媒体宣传与经验交流（10分）
	获得中央媒体报道或在全区性医改会议上做典型发言（10分）
	中央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社。
	获得中央媒体报道得10分，在全区性医改会议上做典型发言得10分，最高加10分。
	查看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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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度广西县（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发展绩效考评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考评标准
	考评方法

	一、制度
建设
（34分）
	（一）管理体制改革（5分）
	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5分）
	2018年12月31日前以县级政府名义成立。
	成立得5分，否则不得分。
	查看文件资料。

	
	（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8分）
	有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国家试点医院或自治区示范医院（8分）
	国家和自治区文件确定的试点或示范医院。
	有国家试点医院得8分，有自治区示范医院得4分。
	查看文件资料。

	
	（三）薪酬制度改革（5分）
	参加薪酬制度改革试点（5分）
	自治区文件确定的改革试点。
	参加改革试点得5分，否则不得分。
	查看文件资料。

	
	（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10分）
	医疗联合体建设情况（10分）
	根据《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方案的通知》（桂卫发〔2018〕8号）要求，按《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评分标准》评分。
	按《广西医疗联合体建设考核评分标准》评分。
	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全区医联体建设情况的通报》（桂卫医发〔2019〕3号）和医联体年度考核结果提取本期数据。

	一、制度
建设
	（五）改革示范引领（6分）
	成为国家或自治区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6分）
	国家和自治区文件确定的示范县。
	成为国家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得6分，自治区示范县得3分。
	查看文件资料。

	二、医改
重点监测
（20分）
	（一）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5分）
	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30%（5分）
	指药品收入（不含中药片）占医疗收入的比例。
	≤30%得5分，高于30%的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二）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费（元）（5分）
	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费≤20元（5分）
	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消耗卫生材料（元）=卫生材料费/（医疗收入-药品收入）×100元。
	≤20元得5分，高于20元的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三）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5分）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35%（5分）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重=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业务收入（医疗收入+其他收入）×100%
	≥35%得5分，低于35%的按不足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二、医改
重点监测
	（四）医疗费用同比增幅（%）（5分）
	医疗费用同比增幅≤设区市下达的2018年控费目标要求（5分）
	指本期开展医疗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与上年同期数相比较的增长幅度，包括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
	增幅≤所属设区市对该县下达的2018年控费目标得5分，高于目标值的按高出比例扣分，扣完为止。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立医院数据采集平台中提取本期数据。

	三、重大
疾病防控
（5分）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乙肝疫苗平均报告接种率（%）（5分）
	全县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乙肝疫苗平均报告接种率达90%以上（5分）
	
	报告接种率=90%得3分，低于90%的每低0.01个百分点扣0.002分，扣完为止；高于90%的每高0.01个百分点加0.002分。
	从中国免疫规划信息监测管理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四、卫生
监督执法
（3分）
	加大案件查处力度（3分）
	案件查处率（%）（3分）
	案件查处率=全市查处案件数/全市应监督户数×100%。
	案件查处率最高的县（市）得3分，其他县（市）的得分=该市案件查处率/全区最高市案件查处率×3分。
	从卫生健康监督信息平台提取本期数据。

	五、食品
安全监测
（6分）
	（一）食源性疾病监测率（%）（3分）
	监测样品数量不得少于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数（3分）
	食源性疾病监测率=监测样品数量/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数×100%。
	完成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100%以上的得3分，完成90%-99%得2.4分，完成80%-89%得1.5分，完成79%以下的不得分。
	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二）食品污染物监测及有害因素监测率（%）（3分）
	监测样品数量不得少于国家和自治区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3分）
	食品污染物监测及有害因素监测率=监测样品数量/国家和自治区监测计划规定的任务×100%。
	完成国家和自治区监测任务95%以上的得3分，完成90%-95%得2.4分，完成89%以下的不得分。
	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六、妇幼
健康管理
（6分）
	（一）孕产妇死亡率（%）（3分）
	孕产妇死亡率≤18/10万（3分）
	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数/活产数×100000/10万。
	≤18/10万得3分，每高1个十万分点扣0.1分，扣完为止。
	从自治区桂妇儿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二）婴儿死亡率（3分）
	婴儿死亡率≤7.5‰（3分）
	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数/活产数×1000‰。
	≤7.5‰得3分，每高1个千分点扣0.5分，扣完为止。
	从自治区桂妇儿系统提取本期数据。

	七、人口
家庭发展
（5分）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健康工作推进率（%）（5分）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健康工作推进率达到100%
	流动人口留守儿童健康工作推进率=（流动人口免费技术服务率×50%+流动人口计生服务信息协查反馈率×20%+流动人口个案信息入库率×20%+全区“三留守”检查合格率×10%）。
	推进率达到100%得5分，未达到100%的按比例得分。
	从全员人口数据库提取本期数据。

	八、基层
综合医改
（5分）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5分）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达到100%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比=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0%。
	占比达到100%得5分，未达到100%的按比例得分。
	由广西卫生计生统计信息中心提供本期数据。

	九、工作
成效激励
（10分）
	（一）改革经验推广（6分）
	曾作为广西医改经验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推广（6分）
	获得国家医改文件、案例汇编、工作简报刊登。
	曾作为广西医改经验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推广得6分，否则不得分。
	查看文件资料。

	
	（二）媒体宣传与经验交流（10分）
	获得中央媒体报道或在全区性医改会议上做典型发言（10分）
	中央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社。
	获得中央媒体报道得10分，在全区性医改会议上做典型发言得10分，最高加10分。
	查看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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